
上海市东方医院党员入职须知

党员同志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，连

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交纳党费，就被认为是自行

脱党。故请您在入职前，联系您的原党组织:

1、开具纸质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介绍信》或者在“上海

市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”上将党组织关系转入至“中共上海

市东方医院委员会”;

2、同时，需提供党员档案相关材料：

（1）中共预备党员：请提供全套党员档案原件；

（2）中共正式党员：党员系统与“上海市党员党组织信息

管理系统”不相通的外省市及党组织为上海部队系统的，请您提

供《入党志愿书》复印件或《××同志党员发展材料证明》（上

海市东方医院模板）（附件 1）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：

▲ 党组织关系在上海市的及党员系统与“上海市党员党组织信

息管理系统”相通的外省市：（组织关系网上转入）

第一步：在“上海市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”或当地党员

系统上，网上组织关系转往“中共上海市东方医院委员会”；

第二步：到医院本部（即墨路 150 号）新大楼 4 楼党委组织

部办理报到；

▲ 党员系统与“上海市党员党组织信息管理系统”不相通的外

省市及党组织为上海部队系统的：（开具纸质介绍信）



第一步：介绍信抬头为：“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”；

第二步：持介绍信到浦东新区党建服务中心办理（前程路

88 号，浦东图书馆 1 楼，电话：50709414）换取抬头为：“上

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”的介绍信；

第三步：持介绍信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（地

址：浦东新区成山路 990 号 813A 室，电话：38583199）换取抬

头为：“中共上海市东方医院委员会”的介绍信；

第四步：持介绍信、党员档案相关材料和填写完整的《东方

医院党员信息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到医院本部（即墨路 150 号）

新大楼 4 楼党委组织部办理报到；

【注】：

1、预备党员请在报到时将预备党员材料（必须未拆封）和

纸质介绍信（如需）一同交到医院本部新大楼四楼党委组织部。

2、如果您是退役军人还请提供军官证、退役证复印件。

附件：1、××同志党员发展材料证明（上海市东方医院模板）；

2、《东方医院党员信息登记表》

东方医院党委组织部

2023 年 4 月



附件 1：

××同志党员发展材料证明

中共上海市东方医院委员会：

兹有 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 ），

性别 ，民族 ，籍贯 ，出生地 ，

学历/学位 职称 ，

参加工作时间 、入党时间 ，

人事档案存于 。

材料提供如下：

1.提供入党申请书、培养考察材料、转正申请书、政审材料、

自传、入党志愿书复印件；

2.经查人事档案，证明入党申请书、培养考察材料、转正申请

书、政审材料、自传、入党志愿书齐全，且党员发展材料真实、规范、

有效。

年 月 日经 讨论，同意接受

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，预备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

日止。

年 月 日经 讨论研究，批准

同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3.原单位不愿提供任何证明材料，本人附情况说明（签名）。

党委（组织部门）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党委（组织部门）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：

上海市东方医院党员信息登记表 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基本

信息

姓名 性别 男 / 女 民族 工号

籍贯 身份证号 现所在科室

手机

上海家庭住址(具

体到门牌号)
原单位党组织名称

所属街道 原每月党费金额 （元）

个人

身份
1.医生；2.护理人员；3.医技人员；4 行政人员.；5.规培；6.外来进修人员；7.

退役

军人
是 / 否 退役 / 复员 时间 年 月 日

教育

背景

已获最

高学历

高中 / 专科 / 本科 / 硕士 / 博士 /

在职本科 / 在职硕士 / 在职博士
已获最

高学位

学士 / 硕士 / 博士

（专业： ）

（最高学历）入学时间 年 月 日 授予

时间
年 月 日

（最高学历）毕业时间 年 月 日

党籍

信息

当前

党籍
正式 / 预备

入党

日期
年 月 日

转正

日期
年 月 日

按期

转正
是 / 否

工作

信息

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入院工作时间 年 月 日

专业技术职称 技术职称聘任时间 年 月 日

以上信息属实，党员签名确认：


